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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壹号60公寓楼公区精装修工程合同

-东塔大堂精装修工程补充协议

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
乙方：河北嘉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鉴于：

甲乙双方于2019年9月签订的《开元壹号60公寓楼公区精装修工程合同》（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，根据2021年6月1日项目公司呈报，甲方将60公寓楼东塔大堂精装修工程施工（下简称“该工程”）发包给乙方深化设计与施工。

要求：1、乙方须参照原合同施工图进行深化设计，并报甲方确认后方可施工；

2、波纹铝板主材价格调为300元/m2,管理费、利润、税金等按原合同金额同比例计价；

3、其他主材价格按原合同执行。
4、工期25天。

甲乙双方共同确认1、预付款合同金额30%；2、工程完工经甲方、监理验收合格付至已完工程价款的80%，其他节点按原合同执行。

本协议固定含税金额：大写壹拾捌万元整，小写¥180000.00元，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 165137.61元，增值税率为 9 %，税款为14862.39元。该固定合同总价一次性包干，除合同约定可调整之外的所有内容均不再随任何因素的调整而调整，不管乙方投标报价时清单中是否有漏项、缺项，均视为乙方已综合考虑在其他项目的报价内，甲乙双方已认可，结算时双方不做任何调整。
本补充协议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如与主合同条款有冲突或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为准。

本补充协议一式陆份，甲方执伍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之日生效。

附件：《关于60#公寓楼东塔大堂精装修工程施工呈批》（原件共一份，由甲方保存）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        乙方：河北嘉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 2021年8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1年8月 日 

